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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汉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办法

（员怨怨苑年员园月圆源日唐山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苑年员圆月圆圆日河北省第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摇为了实现汉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发挥语言文字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根据有关法律和
《河北省汉语言文字应用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摇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单位和

个人，使用汉语言文字，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摇市、县（市、区）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语言文字的监督管理工作，其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法律、法规；
（二）制定汉语言文字工作的实施规划和具体措施；
（三）综合、协调、指导汉语言文字管理工作；
（四）督促、检查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情况；
（五）做好汉语言文字工作的宣传教育、培训、咨询和服务。
各级工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城建、

邮电、交通、贸易、旅游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汉语言
文字工作的应用管理。
第四条摇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

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规范汉字是指经过整理简化并由国家以字表形式正式公布的

正体字、简化字和未经整理简化的传承字。
第五条摇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每个公民应当学习和使用普通话、规范字。
第六条摇下列人员在工作或学习过程中，必须使用普通话。
（一）学校师生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
（二）电视台、广播电台播音员、节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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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共服务行业人员；
（四）各类文体、商贸及其他公开宣传活动中的主持人、宣讲
人。
第七条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使用方言：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需要使用方言的；
（二）艺术形式中确有必要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八条摇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对师范类毕业生、中小

学教师、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对国家工作人
员，公共服务行业人员进行普通话培训。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推广普通话作为对学校工作全面评

估的一项内容。
第九条摇下列范围的社会用字应当使用规范字：
（一）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名牌用字；
（二）各类公文、证书、奖品、公章、票据等用字；
（三）报纸、刊物、图书等出版物用字；
（四）影视屏幕，音像制品用字；
（五）各类广告以及商品名称、包装和说明书用字；
（六）各类地名和地名标志用字；
（七）电子计算机、打字机等汉字信息处理用字；
（八）学校、幼儿园教学用字；
（九）各类文体、商品展销活动和各种会议用字；
（十）标语、宣传物品及各种墙报用字；
（十一）其他面向社会公众的汉字。
第十条摇社会用字必须执行下列标准：
（一）汉字字形以员怨愿愿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
闻出版署联合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为准；
（二）简化字以员怨愿远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三）正体字以员怨缘缘年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四）异读词以员怨愿缘年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联
合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为准；
（五）汉语拼音以员怨缘愿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议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为准。
第十一条摇社会用字书写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书写规范、工整、易于辨识；
（二）书写行款一般为横行左起右行，需竖行的应当由右向
左；
（三）使用汉语拼音的公共场所用字，应当与汉字并用，并按
照员怨愿愿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公布的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书写；
（四）牌匾、广告等需要书写外文的，应当以中文为主，外文为
辅。
第十二条摇社会用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允许保留使用繁体

字、异体字：
（一）整理和出版的古籍以及出版物中确需使用的；
（二）文物、古迹中的文字；
（三）书法艺术作品；
（四）姓氏中的异体字；
（五）具有影响的老字号牌匾；
（六）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面向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地区
的中文宣传品；
（七）经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认可，其他确需保留使用的文
字；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十三条摇凡对推广普通话、实施社会用字规范化做出显著

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
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十四条摇对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使用不规范

汉字或者书写不规范的，由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
一百元至五千元罚款。
第十五条摇对拒绝或者妨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监督检查的，

给予警告；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摇从事语言文字监督管理的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

责的，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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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摇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
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八条摇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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